华南农业大学“85级研究生奖学金”
评选工作实施办法

“85级研究生奖学金”是由华南农业大学1985级90余名研究生在华南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，为感恩母校的教育培养捐资设立的专项奖学金。本奖学金旨在激励学术科研、科技创新、服务乡村全面振兴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全日制在校研究生。

一、评选对象

华南农业大学在读基本学制年限内的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（不含超出基本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）。

二、奖励标准与名额确定
1.奖励标准：5000元/人/年。

2.名额确定原则：严格按照《华南农业大学“85 级研究生奖学金”协议书》规定执行，由“85级研究生奖学金”理事会商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确定分配名额。

3.具体名额发布：当年实际奖励名额及各学院分配方案，由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在年度评选通知中予以明确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2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3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研究生培养单位规章制度，恪守学术道德规范，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，未受到纪律处分和通报批评，无不及格课程记录；

4.勤奋学习，潜心科研，勇于实践，在学术科研、创新发展、服务乡村振兴、强农兴农等方面表现突出。

5.往年度曾获“85级研究生奖学金”学生不再参评。

四、评选流程

1.学生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材料。

2.学院评审。学院成立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学院党政领导、研究生导师代表、辅导员、研究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工作小组，负责组织本学院评审工作。学院根据学校分配名额进行评审、公示3天，公示无异议后将推荐名单报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。

3.理事会审定。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汇总各学院推荐名单，报“85级研究生奖学金”理事会审定获奖名单，并在校内公示5天，公示无异议后印发奖状，并按学校相关程序发放奖学金。

五、评选要求

1.“85级研究生奖学金”的评选工作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原则，学院评审工作小组要及时收集和处理反馈意见。

2.“85级研究生奖学金”评选杜绝弄虚作假和其它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。一经发现有违反者将立即取消已获荣誉和追回奖金，并根据《华南农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。

六、附则

1.本实施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负责解释。

2.本办法自2026年4月起实施，原《华南农业大学“85研究生奖学金”评选工作实施办法》（2024年4月印发）同时废止。


